
[bookmark: _GoBack]乐昌市“拥军企业”“拥军门店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“拥军企业”“拥军门店”（以下简称“拥军企业（门店）”）的管理与服务工作，维护拥军企业（门店）的荣誉，明确服务内容与方式，促进社会化拥军工作深入开展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拥军企业（门店）是指为现役军人、军队文职人员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、消防救援人员、基干民兵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对象”）提供优待服务，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，经乐昌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双拥办”）审核通过并授牌的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
第三条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、镇（街道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及乐昌市爱国拥军促进会，负责拥军企业（门店）的初审与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第四条 征集条件
（一）资质合规：企业需依法取得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法定资质，个体工商户需完成登记注册，相关证照均在有效期内；无被吊销、注销证照，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情形。
（二）经营良好：成立满2年以上，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，无重大消费者投诉纠纷，经营状况稳定，具备持续提供拥军服务的能力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（门店），可放宽成立时间要求。
（三）信用良好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自律规范，诚实守信经营，在行业内及社会上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（四）意愿明确：自愿签署拥军服务协议书，清晰列明优惠项目、优惠力度及服务流程；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，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第五条 申报流程
（一）申请：企业（门店）填写《乐昌市社会化拥军企业（门店）信息登记表》，并提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审核：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牵头，联合镇（街道）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初步审核；通过现场核查后，报市双拥办复审。复审通过的，与企业（门店）签订拥军服务协议，明确服务承诺、优待标准等核心内容。
（三）授牌：经审核合格的企业（门店），由市双拥办授予“拥军企业（门店）”牌匾，自授牌之日起正式开展拥军服务。
第六条 日常管理
（一）服务凭证：服务对象出示现役军人证、文职人员证、退役军人优待证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证或基干民兵证等有效证件后，可享受相应拥军优待服务。
（二）动态监管：对拥军企业（门店）实行动态管理机制，镇（街道）退役军人服务站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走访核查，及时掌握其经营状况、拥军服务落实情况并收集相关意见建议。
（三）表彰激励：市双拥办对拥军服务成效显著的企业（门店）予以表彰；表彰对象通过镇（街道）退役军人服务站推荐产生，以典型引领带动，扩大拥军企业（门店）的社会影响力。
（四）投诉处理：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市双拥办设立投诉举报电话（0751-5570621），在工作时间内受理相关投诉举报；建立健全投诉举报登记、核实、处理及结果反馈闭环机制，确保问题得到及时妥善解决。
第七条 拥军企业（门店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双拥办撤销其“拥军企业（门店）”称号，并向社会公告：
（一）未按承诺提供拥军优待服务，经服务对象投诉核实3次及以上的；
（二）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被相关部门依法处以严厉处罚的；
（三）擅自缩减拥军服务内容，且未提前向市双拥办报备并获批的；
（四）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相关部门监督检查的。
第八条 拥军企业（门店）发生经营地址变更、经营范围调整等情形的，应及时向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报备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核实后，及时更新拥军企业（门店）名录信息，并同步反馈至市双拥办。
第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严格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试行2年。

